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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頁　共 一 頁

檔　　號：
保存年限：

臺中市政府衛生局　函

地址：42053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

承辦人：徐宛鈴

電話：25265394~3585

電子信箱：hbtcm00808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中國醫藥大學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6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中市衛疾字第108006059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附件：

主旨︰有關第二級危險群以上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之移轉(分讓或販

　　　售等)，請依說明段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　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108年6月19日疾管感字第10805

　　　00237號函辦理。

　二、為確保我國持有、保存、使用第二級危險群(RG2)以上病

　　　原體及生物毒素(以下簡稱生物病原)管理無虞，設置單位

　　　之間進行生物病原移轉時，應經雙方生物安全會或生物安全

　　　專責人員(以下簡稱生安管理組織)同意。惟提供單位應先

　　　確認接收單位之生安管理組織，已向疾病管制署備查在案，

　　　始符合規定。

　三、有關已向疾病管制署備查生安管理組織之設置單位名單，請

　　　逕至該署全球資訊網之「傳染病與防疫專題>實驗室生物安

　　　全>實驗室生物安全相關公布及統計資料」查詢。如非前開

　　　之備查名單，不得進行生物病原之移轉。屬於RG3以上病原

　　　體、管制性病原及毒素，另應經該署核准，始可為之。

　四、設置單位如未經查證，逕自移轉生物病原給未向疾病管制署

　　　備查生安管理組織之設置單位時，一經查獲，將視情節輕重

　　　，依「傳染病防治法」第69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處以新台幣

　　　1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。

正本：本市生物安全會備查單位

副本：本局疾病管制科


